
2025年度陶城铺灌区Ⅰ级沉沙池清淤治理项目招标代理机构比选
比 选 通 知 书

项目名称：2025年度陶城铺灌区Ⅰ级沉沙池清淤治理项目招标代理机构比选
采购单位：阳谷县排灌中心
2025年11月

第一部分  比 选 通 知
采购项目名称：2025年度陶城铺灌区Ⅰ级沉沙池清淤治理项目招标代理机构比选
二、采购项目内容
	序号
	服务内容
	供应商资格要求
	最高限价
	备注

	1
	2025年度陶城铺灌区Ⅰ级沉沙池清淤治理项目招标代理


	具备以下条件：

1、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营业执照；

2、在山东省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平台进行代理机构备案；

	参照（发改价格〔2011〕534号文）收费标准
	本次选取的代理机构负责进行本项目的招标代理工作。主要包括：编制招标文件、招标公告；答疑；开评标；协助签订中标合同；资料整理备案等招标全过程服务。


三、比选通知书的获取：

1、比选通知书领取时间：2025年11月13日至2025年11月17日17时30分前（北京时间）。
比选通知书领取方式：阳谷县人民政府网站自行下载。
四、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及地点：

1、时间：2025年11月18日9时30分（北京时间）

2、地点：阳谷县水利局104室。                                                

3. 联系人：胡科长，联系电话：0635-6026022                                            

                              阳谷县排灌中心   
                                               2025年11月12日

第二部分  供应商须知

一、项目名称：2025年度陶城铺灌区Ⅰ级沉沙池清淤治理项目招标代理机构比选
二、采购项目内容及参数：

	序号
	服务内容
	最高限价
	备注

	1
	2025年度陶城铺灌区Ⅰ级沉沙池清淤治理项目招标代理机构比选
	参照（发改价格〔2011〕534号文）收费标准
	本次选取的代理机构负责进行本项目的招标代理工作。主要包括：编制招标文件、招标公告；答疑；开评标；协助签订中标合同；资料整理备案等招标全过程服务。


三、项目说明

1、 本次比选报价为一次性报价；

2、 付款方式：根据实际签订的采购委托代理协议内容执行。

四、响应文件说明
1、响应文件应由下列部分组成：

（1）报价一览表
（2）授权委托书

（3）供应商资格证明文件、资信与业绩证明材料

（4）招标代理工作方案、项目组人员配备情况

2、供应商资格证明文件：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3、响应文件格式见附件。
4、响应文件要求：

（1）须按比选通知书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2）响应文件须加盖单位公章；

（3）本项目报价为一次性报价且为最终报价；

（4）响应文件的组成必须符合比选通知书的要求；

（5）响应文件不得提供虚假或失实资料，所提供的技术指标与售后服务承诺须满足比选通知书的要求。
（6）响应文件三份，并且密封完整。 

五、确定成交供应商标准

1、供应商对有关证件的真伪、有效性负相应法律责任。

2、采购人组织比选评审小组，采用综合评审法确定成交供应商，并将结果在阳谷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公示。采购人不向未成交的报价人解释未成交原因和退还其报价文件。

3、递交有效响应文件家数不足3家的选取方式：递交有效响应文件家数为2家，择优选出一家代理机构为确定成交供应商；递交有效响应文件家数为1家，可直接确定为成交供应商。
4、属下列情形之一的，应按无效报价处理：

⑴ 不具备比选通知书中规定的资格条件的；

⑵  不符合法律法规和比选通知书中规定的实质性要求的。
第三部分  报价文件格式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响 应 文 件
供应商：×（盖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1：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我          （法定代表人名称）系                        （供应商全称）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我公司             （被授权人名称和职务）为授权代表，全权处理阳谷排灌中心（采购人名称）2025年度陶城铺灌区Ⅰ级沉沙池清淤治理项目（项目名称）招标代理机构比选活动的一切事宜。

该同志代表我单位全权处理本次比选活动中的一切事宜，由他签字或盖章的一切文件，我公司均认可。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供应商全称(公章)：

                                   授权委托日期：

附：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
全权代表姓名：

职        务：

详细通讯地址：

电        话：
附件2：

报价一览表

供应商名称：                         

	序号
	项 目
	报价内容

	1
	报价
	参照（发改价格〔2011〕534号文）收费标准    %

	2
	质量保证及服务承诺（是否响应比价通知书要求）
	

	3
	其他
	


供应商（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签字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3:

资格证明材料

（后附营业执照、业绩证明材料均需加盖公章，格式自拟）

附件4：

招标代理工作方案、项目组人员配备情况格式自拟
附件5：                         评审办法
	项目
	评分办法

	报价（30分）
	报价超过限价标准的无效；所有有效报价的平均值为基准价，招标机构报价与基准价一致的得30分，其他招标机构报价每高于基准价的1%减0.2分，低于基准价的1%减0.2分，不足1%时以内插法计算；最低减至25分。

	招标代理工作方案（30分）
	比较各招标代理机构的工作方案是否内容完整、程序合理、操作性强。内容完整、程序合理、操作性强的得分25—30分；内容基本完整、程序基本合理、操作性相对实用的得分21—24分；工作方案有不合理情形的得分10—20分。

	项目组配备情况（20分）
	项目组人员是指招标代理机构为本工程招标代理服务拟选派的招标代理专职人员。要求人员配备齐全、专业合理、分工明确。

1、项目负责人必须是团队专职人员，有5年及以上从事招标代理业务工作经验的得5分，3-5年工作经验的得3分，其他不得分，本项最高得5分。

2、项目负责人具备中级职称的得2分，具备高级职称的得4分。

3、项目组成员中具备中级及以上职称的人员，每有一人得1分，本项最高得5分。

4、项目组成员中每有一名水利水电专业注册造价师或三年以上招标代理业务工作经验的专业代理人员得2分，本项最高得6分。

以上人员工作年限以在本单位缴纳的社保为准。

	业绩（20分）
	2022年1月1日至今承担的独立完成的水利项目的招标代理项目（以招标代理合同为准）的每个得4分，最高得20分。（以委托书日期为准）


备注：本标准仅对本项目有效。









